上外贤达学院校级、市级课程建设项目变更申请表
	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基本情况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编号
	

	课程负责人
	
	课程所属院系
	

	课程级别/类型
	1.课程级别：市级、校级；
2.课程类型：重点课程、一流本科课程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、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	立项时间
	
	原预期完成时间
	

	建设经费（万元）
	
	已下达经费（万元）
	

	课程建设进展及阶段成果
	

	二、变更事项（在以下相应变更事项填写，“申请延期”只允许申请一次，延迟完成时间不得超过1年）

	1.变更课程负责人
	原课程负责人姓名：
	

	
	变更后课程负责人姓名：
	

	2.变更课程团队成员
	原团队成员（排序）：
	

	
	变更后团队成员（排序）：
	

	3.申请延期
	原计划完成时间：
	

	
	变更后完成时间：
	

	4.申请终止/撤项
	已使用经费（万元）：
	

	
	拟退回经费（万元）：
	

	
	拟退回经费（万元）：
	

	5.其他事项
	

	三、变更情况说明（课程变更原因及目前进展情况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；若申请变更课程负责人应写明新项目负责人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职务、职称、专业、学历、研究工作基础及联系方式；若申请延期需写明项目预期结项具体时间）（300字以内）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四、课程所属学院（中心）意见
　




 部门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 ：

	五、课程发展中心意见
　	





部门（盖章）：
     
日  期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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